HNPR—2026—01008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

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政办发〔2026〕11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湖南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6年2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湖南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湖南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科学确定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提升重大工程抗御地震灾害能力，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损失，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重大工程，是指按照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及我省抗震设防有关规定，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审定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本办法所称地震安全性评价，是指根据对建设工程场地条件和场地周围的地震活动与地震地质环境的分析，按照工程设防的风险水准，给出与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相应的地震烈度和地震动参数，以及场地的地震地质灾害预测结果。

本办法所称抗震设防要求，是指重大工程抗御地震破坏的准则和在一定风险水准下抗震设计采用的地震烈度或者地震动参数。

第三条  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全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监督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全省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监督管理工作；
（二）负责全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监督管理工作；

（三）负责制定或调整本省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范围（以下简称评价范围）；

（四）负责制定本省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审定清单（以下简称审定清单）；

（五）负责审定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 

（六）指导市州、县市区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开展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监督管理；

（七）组织协调跨市州行政区域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州、县市区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监督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震安全性评价监督检查工作；
（二）对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三）负责建立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工程清单，并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

（四）协助配合上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

市州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同时负责指导下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开展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监督检查工作，负责跨县市区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自然资源、水利、交通运输、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抗震设防要求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项目审批的部门，应当将抗震设防要求纳入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内容。对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未包含抗震设防要求的项目，不予批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自然资源、水利、交通运输、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抗震设防要求纳入重大工程设计文件的审查内容。重大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未经审查或者未通过审查的，不予通过审批。县级以上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积极协调负责项目审批的部门，将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纳入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内容，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审批节点。

对按照评价范围（见附件1）规定必须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时应包括地震安全性评价内容，否则不得申请立项。

对不在评价范围内但场地条件复杂、结构特别不规则或采用抗震新技术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组织进行专门的抗震安全性论证，并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确保建设工程不低于法律法规标准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

第二章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条件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以下简称评价单位）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双方应当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确保评价工作顺利进行。建设单位按照“谁建设、谁负责”原则，组织实施地震安全性评价。

第七条  评价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具有与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相适应的地震学、地震地质学、地震工程学等3个相关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每个专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2人；
（三）具有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技术装备和专用软件系统，并具备相应的实验、测试条件和分析能力；
（四）具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
第八条  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依托门户网站、公共服务平台、“互联网＋监管”等平台，建立并动态更新评价单位信息，公开评价单位和人员基本信息及诚信记录，实施信用管理，为建设单位选择评价单位提供参考，同时接受社会监督。
第九条  评价单位应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依法依规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编制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第三章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
第十条  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审定中国地震局负责审定以外的本省行政区域内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评价结果审定清单见附件2）。

第十一条  审定清单内项目的建设单位应于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结束后及时向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提出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许可申请。建设单位应当如实提交申请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
第十二条  本省评价范围外的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由建设单位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查。技术审查通过后，评价单位应配合建设单位将地震安全性评价相关技术资料、技术审查意见等及时报送至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建立行政许可服务窗口，负责受理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许可申请。

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制定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实施规范和办事指南，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和“湘易办”等渠道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服务窗口收到申请材料后，组织开展形式审查。

对不属于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实施的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范围的，服务窗口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相关办理流程。
第十五条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后，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按要求组织开展技术审查。技术审查所需费用由技术审查组织单位承担，不得向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摊派。

第十六条  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建立并公开技术审查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完善技术审查制度，确保技术审查工作客观、公正、科学。

第十七条  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并受理之日起15日内进行审定，并于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送达申请人，同时抄送重大工程所在县级以上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第十八条  省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建立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信息管理制度，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行政许可的实施、结果及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抽查检查结果按规定公示。

第十九条  重大工程必须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设计，并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监理和验收。建设单位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施工图审查、工程检测、抗震性能鉴定等单位，应当遵守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建设过程中，任何涉及影响工程抗震设防能力的设计变更，均应重新进行审查。变更可能导致抗震能力低于原审定设防要求的，必须重新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和抗震设防要求审定。

第二十条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许可应纳入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压减技术审查和行政许可时限，提高审批效率。推行各项政务服务改革措施，提升服务效能。

第二十一条  自取得行政许可之日起10年内未开工的重大工程，应当提请重新审核，并根据审核意见办理变更或延续手续。
第四章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各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加强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落实情况监督管理，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检查。检查对象涉及企业的应遵守涉企检查相关规定。

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应配合县级以上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对评价工作质量和成果终身负责。

第二十三条  检查实施人员应当严格依法开展监督检查，不得违规干预检查对象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泄露举报人等相关信息，对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承担保密责任。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理：

（一）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

（二）未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

第二十五条  评价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以其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

（二）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

第二十六条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查工作中，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予以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施行前已获批复或已在建的重大工程，按原有相关规定管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是指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或者剧毒、强腐蚀性、放射性物质大量泄漏，以及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和贮油、贮气设施，贮存易燃易爆或者剧毒、强腐蚀性、放射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二）本办法附件安评范围所指“以上”含义由对应标准用语规范明确，标准未明确的按不包含本数认定。

附件：1．湖南省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范围

2．湖南省地震局负责的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审定清单

附件1

湖南省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范围
一、核工程

1．核电厂、核热电厂、核供汽供热厂、核能海水淡化厂等核动力厂及装置，以及浮动核电站的系泊装换料船坞、码头。

2．核动力厂以外的研究堆、实验堆、临界装置等其他反应堆。

3．核燃料生产、加工、贮存和后处理设施等核燃料循环设施。

4．涉及放射性废液贮存、处理设施；涉及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的处理、贮存、处置设施。

5．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其他核设施建设工程。

二、水利水电工程

1．坝高超过200m或库容大于100亿m³的大（1）型工程，以及地震烈度为Ⅶ度及Ⅶ度以上地区的坝高超过150m的大（1）型工程。

2．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及Ⅶ度以上地区的高度为90m以上的1级、2级大坝；抽水蓄能电站Ⅰ等工程的主要建筑物和引水、调水工程中的重要建筑物。

3．场址5km范围内有活动断层，或有发震构造的水工建筑物。

4．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10g及以上地区的1级堤防工程。

5．甲类（特殊设防类）或1级（壅水和重要泄水）水工建筑物（含水电工程建筑物）。

6．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在0.10g及以上地区的引调水工程重要建筑物，及设防烈度为Ⅶ度及以上地区的重点设防类和标准设防类盾构隧洞。

7．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在0.10g及以上地区，地震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所处位置十分重要的中型水利水电工程。

8．水库总库容1.0亿—10亿m³的大（2）型和总库容不小于10亿m³的大（1）型水库枢纽工程。

三、能源工程

1．国家和区域电力调度中心。

2．电力设施中1000m以上档距或在100m以上的塔杆大跨越工程。

3．单台机组容量125MW及以上或总装机容量600MW及以上火电站项目场地。

4．需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风电场工程场地。

5．储能泵站工程。

6．河流或库区跨市州的水电站项目。

7．按有关规定需要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电力设施工程场地。

四、石油化工工程

1．穿越或临近晚更新世（10万年）以来活动断层，或位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10g及以上地区的油气干线输送管道；重要区段（水域大中型穿越跨越段、输气干线管道经过的四级地区以及输油干线管道经过的人口密集区）工程；跨省及跨市州的输油输气管网项目。

2．活动断裂带或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20g及0.20g以上的区段；经过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5g及0.15g以上地区的大型穿跨越管道场址；大型管道跨越工程。

3．其他需要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油气输送管道线路工程。

4．甲类（特殊设防类）石油化工建（构）筑物。

5．甲类（特殊设防类）化学工业建（构）筑物，液态光气储存及气态光气冷凝方法提纯时的建（构）筑物（或工段）。

6．单罐容积大于10000m³或高度大于15m的油气储罐。

7．其他需要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石油化工构筑物。

五、防灾与民用建筑工程

1．三级医院中承担特别重要医疗任务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建筑；承担特别重要医疗任务的具有I级应急功能保障医院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

2．承担研究、中试和存放剧毒的高危险传染病病毒任务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建筑或其区段。

3．大型医药生产建筑中，具有生物制品性质的厂房及其控制系统。

4．市州和县市区应急指挥中心及20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应急指挥中心的主要建筑。

5．建筑面积5001㎡（含）以上的室内型（含室内室外兼具型）应急避难场所。

6．重大单列防空设施。

7．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库，省、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

8．储存高、中放射性物质或剧毒物品的仓库。

9．生产、使用或存贮具有剧毒、易燃、易爆、强腐蚀性物质的厂房及其控制系统的建筑。

10．在交通网络中占关键地位、承担交通量大的大跨度桥。

11．属于特殊设防类（甲类）的大型体育场馆、影剧院、展览馆、会展中心、博物馆，特级、甲级档案馆。

12．属于特殊设防类（甲类）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

13．甲类（特殊设防类）地下结构。

六、交通运输工程

1．多孔跨径总长大于等于1000m、单孔跨径大于150m的公路桥梁；长度大于3000m的公路隧道。

2．越江铁路隧道；水深大于20m、墩高大于80m、跨度大于150m及其它技术复杂、修复困难的铁路桥梁。

3．在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中占据关键地位、承担交通量大的大跨度桥梁和车站的主体结构；城市道路中悬索桥、斜拉桥以及大跨度拱桥。

4．工程场址及外延5km 范围内存在可能发生震级6.5级及以上地震的活断层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5．国际或国内主要干线机场航管楼、航空站楼。

6．通用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项目。

7．液体危险品码头和储罐区护岸。

七、通信广播电视工程

1．国际出入口局；国际无线电台及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无线电台（站）；国家卫星通信地球站，国家级卫星地球站上行站，卫星测控（导航）站，卫星关口站，卫星国际专线地球站。

2．国家级信息中心建筑。

3．混凝土结构塔的高度大于250m或钢结构塔的高度大于300m的国家级、省级的电视调频广播发射塔建筑。

八、科学实验和重大科学装置工程

1．科学实验建筑中，研究、中试生产和存放具有高放射性物品以及剧毒的生物制品、化学制品、天然和人工细菌、病毒（如鼠疫、霍乱、伤寒和新发高危险传染病等）的建筑。

2．大型风洞设施、大型射电望远镜等有特殊需要的科学实验和重大科学装置工程。

九、矿山工程

1．一级、二级尾矿坝。

2．重点矿井建设项目。

十、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人民政府和中国地震局规定的其他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
（本范围所列工程，如未特别指明，均指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附件2

湖南省地震局负责的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

评价结果审定清单

一、水利水电工程

1．场址5km范围内有活动断层，或有发震构造的水工建筑物。

2．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10g及以上地区的1级堤防工程。

3．甲类（特殊设防类）或1级（壅水和重要泄水）水工建筑物（含水电工程建筑物）。

4．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在0.10g及以上地区的引调水工程重要建筑物，及设防烈度为Ⅶ度及以上地区的重点设防类和标准设防类盾构隧洞。

5．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在0.10g及以上地区，地震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所处位置十分重要的中型水利水电工程。

6．水库总库容1.0亿—10亿m³的大（2）型和总库容不小于10亿m³的大（1）型水库枢纽工程。

二、能源工程

1．国家和区域电力调度中心。

2．电力设施中1000m以上档距或在100m以上的塔杆大跨越工程。

3．单台机组容量125MW及以上或总装机容量600MW及以上火电站项目场地。

4．需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风电场工程场地。

5．储能泵站工程。

6．河流或库区跨市州的水电站项目。

7．按有关规定需要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电力设施工程场地。

三、石油化工工程

1．穿越或临近晚更新世（10万年）以来活动断层，或位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10g及以上地区的油气干线输送管道；重要区段（水域大中型穿越跨越段、输气干线管道经过的四级地区以及输油干线管道经过的人口密集区）工程；跨市州的输油输气管网项目。

2．活动断裂带或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20g及0.20g以上的区段；经过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5g及0.15g以上地区的大型穿跨越管道场址；大型管道跨越工程。

3．其他需要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油气输送管道线路工程。

4．甲类（特殊设防类）石油化工建（构）筑物。

5．甲类（特殊设防类）化学工业建（构）筑物，液态光气储存及气态光气冷凝方法提纯时的建（构）筑物（或工段）。

6．单罐容积大于10000m³或高度大于15m的油气储罐。

7．其他需要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石油化工构筑物。

四、防灾与民用建筑工程

1．三级医院中承担特别重要医疗任务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建筑；承担特别重要医疗任务的具有I级应急功能保障医院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

2．承担研究、中试和存放剧毒的高危险传染病病毒任务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建筑或其区段。

3．大型医药生产建筑中，具有生物制品性质的厂房及其控制系统。

4．市州和县市区应急指挥中心及20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应急指挥中心的主要建筑。

5．建筑面积5001m2（含）以上的室内型（含室内室外兼具型）应急避难场所。

6．重大单列防空设施。

7．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库，省、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

8．储存高、中放射性物质或剧毒物品的仓库。

9．生产、使用或存贮具有剧毒、易燃、易爆、强腐蚀性物质的厂房及其控制系统的建筑。

10．在交通网络中占关键地位、承担交通量大的大跨度桥。

11．属于特殊设防类（甲类）的大型体育场馆、影剧院、展览馆、会展中心、博物馆，特级、甲级档案馆。

12．属于特殊设防类（甲类）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

13．甲类（特殊设防类）地下结构。

五、交通运输工程

1．多孔跨径总长大于等于1000m、单孔跨径大于150m的公路桥梁；长度大于3000m的公路隧道。

2．越江铁路隧道；水深大于20m、墩高大于80m、跨度大于150m及其它技术复杂、修复困难的铁路桥梁。

3．在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中占据关键地位、承担交通量大的大跨度桥梁和车站的主体结构；城市道路中悬索桥、斜拉桥以及大跨度拱桥。

4．工程场址及外延5km范围内存在可能发生震级6.5级及以上地震的活断层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5．国际或国内主要干线机场航管楼、航空站楼。

6．通用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项目。

7．液体危险品码头和储罐区护岸。

六、通信广播电视工程

1．国际出入口局；国际无线电台及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无线电台（站）；国家卫星通信地球站，国家级卫星地球站上行站，卫星测控（导航）站，卫星关口站，卫星国际专线地球站。

2．国家级信息中心建筑。

3．混凝土结构塔的高度大于250m或钢结构塔的高度大于300m的国家级、省级的电视调频广播发射塔建筑。

七、科学实验和重大科学装置工程

1．科学实验建筑中，研究、中试生产和存放具有高放射性物品以及剧毒的生物制品、化学制品、天然和人工细菌、病毒（如鼠疫、霍乱、伤寒和新发高危险传染病等）的建筑。

2．大型风洞设施、大型射电望远镜等有特殊需要的科学实验和重大科学装置工程。

八、矿山工程

1．一级、二级尾矿坝。

2．重点矿井建设项目。

九、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人民政府和中国地震局规定的其他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


